附件4
2024年度株洲市渌口区医疗保障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医保局为行政单位，内设五个股室，即办公室、基金监管法规股、医疗保障信息股、医药价格管理股，行政审批股。下设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属副科级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机关行政编制7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全额事业编制25名，其中主任1名。年末实有在职人员30人，其中行政编制6名，参公编制16名，事业编制8名。  
根据渌办【2019】51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一是彻落实全市医疗保障政策，拟制定全区相关补充政策等；二是组织制定并实施全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三是贯彻落实全省城乡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执行全省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四是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五是负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529.31万元，实际预算执行数为557.61万元。基本支出部分，工资福利支出444.31万元，占比82.32%、商品和服务支出86.67万元，占比16.06%、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67万元，占比0.87%、资本性支出4.08万元，占比0.75%。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110万元，预算执行数169万元。项目支出部分，项目支出部分，按功能科目分类，其中其他卫生健康支出70万元，占比41.42%，其他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39万元，占比23.08%，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60万元，占比35.50%。按项目名称分类，其中筹资工作经费60万元；破产改制企业退休人员医药门诊历史遗留医药费用70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服务费10万元；医保能力提升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9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医保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医保局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医保局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通过健全机制，完善制度，严格审查，切实保障了局机关整体预算资金的有效运转和合理使用。2024年度，我局人员经费、机关运行经费保障到位，专项资金及时拨付，各项年度指标值基本完成，实现了城镇职工参保率100%；城乡居民参保率为93.92%；全区定点医疗机构监管覆盖率100%。全区人民医疗保障率达95%；人民生活质量逐年提升；参保人员、定点医药机构满意率达95%。各项工作取得了骄人成绩：经办服务更加便民。服务站接待参保对象医保咨询查询等服务约3万余次，满意率达98%以上。基金监管全面加强。制定《2024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方案》，投放宣传册5.8万份，悬挂海报、横幅233处，制作宣传小视频3个，播放宣传动画50条次，营造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组织开展医保政策法规进医院活动1次，现场培训7次，培训医务人员200余人次。通过大数据智能审核和日常抽审，共拒付定点医药机构不合理申报费用8.43万元；开展监管行动7批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20家次，约谈负责人3家，办结行政处罚案件2例，自主退回医保基金5.68万元，罚款4.54万元。重点改革有序推进。积极推进全区基层卫生院DRG支付改革，组织专题培训3场次，打牢改革基础，健全制度机制，推进改革协同， 抓好监测评估，推进效果良好，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创造成熟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筹资工作经费专项资金，年中执行调增20万元，实际支出60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筹资工作经费项目
项目支出6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乡镇开展参保工作的经费补助39.97万元，按参保人数人平2元标准拨付到各镇。支付医保局开展参保工作宣传发动推进支出20.03万元。资金拨付到各镇的时间为2024年9月，2024年实现了城镇职工参保率100%；城乡居民参保率93.92%。
（2） 破产改制企业退休人员医药门诊历史遗留医药费用项目
项目支出70万元，实际支出与年初预算下达数一致。主要用于偿还医保基金垫付的破产改制企业退休人员医药门诊医药费，资金拨付时间为2024年7月，实现了破产改制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率100%。
2.年中追加项目“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服务费”，金额10万元，实际支出10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医保能力提升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金额29万元，实际支出29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服务费项目
项目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拨付商业保险公司2024年度城乡居民意外伤害经办业务委托服务费用。拨付时间为2024年12月，实现了全区意外伤害医疗保障率100%。
（2）医保能力提升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
项目支出29万元，主要用于医保业务培训费用、基金监管宣传月宣传费用、医保惠民一本通宣传印刷、建设医保工作站相关标牌制作及综合自助机购置费用、参保短信息群发费用等宣传费用。资金执行率100%，有效提升了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基金监管、经办管理、目录监管水平，推进医保支付方式、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任务。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问题是2024年本单位征缴工作专项资金没有完成绩效目标。2024年度城乡居民人数221000人，实际参保人数为207569人，居民参保率达93.92%，参保率没有达到年度目标值95%，质量指标距绩效目标少1.08%。原因分析一是思想上不够重视，二是行动上没有突破，三是政策上也有挑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bookmark: _GoBack]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制定具体工作流程，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同时，进一步做好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专项资金及时足额拨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征缴工作没有完成绩效目标，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基层力量，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加大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5】4号）工作要求，首年通过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区财政局绩效管理股，并与2024年部门决算同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